
工程師入稟禁制滋擾
入稟狀透露，原訴人劉達偉於2007年3月在日文

班上認識答辯人葉麗娟，2人迅速發展成情侶。葉
任職醫管局護士，原訴人形容她極度渴望引人注
意。同年7月，原訴人提出分手，豈料答辯人開始
失控，做出一連串報復行為。原訴人曾向答辯人發
出律師信，但亦無法制止。
入稟狀稱，答辯人先後取去原訴人有關上司、同

事及朋友的聯絡資料，其後又聘請私家偵探監視他
的行蹤，並在原訴人與同事遠足時突然出現，警告
原訴人的女同事不要打劉的主意。答辯人又恐嚇原

訴人會將他殺死繼而殉情，之後她在家中企圖自殺
不果，卻被警方發現她藏有數張電話卡，專門打匿
名電話給原訴人的同事及朋友。
2009年答辯人買入原訴人在將軍澳欣明苑所住

同一幢大廈的5樓單位，期間以原訴人身份租用屋
苑車位但沒有繳費，令原訴人被管理處追收欠
款。去年答辯人又多次在網上論壇發布尋人啟
事，訛傳原訴人失蹤。記者曾上網搜索，發覺確
有與原訴人同名的男子遭人懸賞5千元尋人，並附
有個人照片。

事主母被淋油「避難」深圳

直至今年，前女友更將行動「升級」，多次恐嚇
會對原訴人家人不利，其後原訴人母親在街上無故
被淋紅油，連他的婆婆家門亦遭淋黑油，逼使家人
一度到深圳居住「避難」，而原訴人亦曾租住旺角
一個單位躲避答辯人近半年。入稟狀指今年3月答
辯人賣掉欣明苑的5樓單位，但5月又再購入原訴人
同一幢大廈的1樓單位。
記者昨走訪答辯人新單位，發覺鐵閘半開，但未

有人應門。而其舊單位鄰居表示不認識答辯人，但
曾聞到她家中有燒雜物的焦味，又有警察上門。記
者亦走訪原訴人位於樓上的單位，發覺他門外裝有
閉路電視，不久即有保安趕至，表示收到住客投訴
受滋擾。另外，原訴人居於黃大仙的婆婆則向記者
坦言，數月前家中大門的確曾遭淋黑油，但對原訴
人是否有女朋友毫不知情，反問記者發生甚麼事
情。她表示當日並無報警，將黑油抹掉便了事。
原訴指有關行為令原訴人先後失去2份近2萬元的

工程師及銷售行政主任的工作，遂入稟申請禁制令
制止答辯人再次騷擾原訴人及他的同事和家人，以
及對有關滋擾作出賠償。

女護「喪招」逼復合

纏擾前男友4年
聘偵探監視 網上懸賞尋人 威脅殺死事主再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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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富商案 吧女今決定是否自辯

新成立的高角
度拯救隊員昨凌
晨首次出動。

▲
▲消防處高角度
拯救隊在香港仔
中 心 搶 救 企 跳
婦。

■ 馬 海 程
(右)昨由母
陪同出庭。

■ 張 俊 杰
(中)昨出庭
應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剛於本月中新
成立的消防處高角度拯救專隊，昨凌晨首次出動
即報捷，在香港仔中心救回一名據報因家事企圖
跳樓婦人性命。

疑與媳婦不和 攀窗危坐
企圖自殺婦人姓鄧(49歲)，因左手輕傷送院治

理。現場消息稱，女事主失婚，與現年44歲姓吳
男友人同住香港仔中心海晶閣一中高層單位，其
29歲長子最近新婚，但鄧婦卻疑與媳婦不和。
昨凌晨1時許，鄧婦因家事不開心，多次致電

欲找長子傾談不果後借酒澆愁，酒後攀出廚房窗
外危坐，期間並致電未歸家男友人透露欲輕生。
男友聞訊大驚報警，警方與消防員到場，馬上

派員游說及在樓下架起救生氣墊戒備。期間，有
人不時吸煙飲酒，更將酒樽擲到街上。
消防處派出駐守薄扶林消防局、新近成立的高

角度拯救專隊到場協助救援，擾攘約1小時後決
定採取行動，由2名身繫繩索的隊員空降將女事
主抓穩，與單位內同袍合力將她救回屋內。
消防處高角度拯救專隊剛在8月中旬成立，專

門應付數百米高空的拯救任務，目前共有42名隊
員，全部需具特種救援隊資格，在為期5周訓練
中，更曾到昂坪360纜車和昂船洲大橋進行實地
訓練。消防處特別斥資380萬元為專隊添置專用
器材，每名隊員均有一套價值1.5萬元的保護裝
備，包括全身式安全帶、防墮保護帶等。據說即
使是490米高的環球貿易廣場（ICC），隊員亦可
接駁繩索進行救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8歲女生珠胎暗結後，
去年於家中廁所誕下女嬰，女嬰慘墮馬桶淹死，17歲爸
爸將嬰屍扔棄偏僻山頭，2人早前承認一項串謀阻止埋
葬遺體罪名，昨均被判感化一年。裁判官直斥2人任性
不顧後果，而為人父母亦應對子女多加關懷溝通，又質
疑「他們(年輕子女)是否純情地拖下手仔？」故應盡早為
他們提供性教育。

首被告張俊杰(17歲)為大埔一間中學的學生，而次被告
馬海程(18歲)則報稱無業。根據感化官的報告指，2人事
後曾中止聯絡，但其後又透過社交網站再次接觸。去年
7月，馬的家人對女兒懷孕毫不知情，同年10月遊船河時
亦未察覺她有異樣。張自小缺乏父母良好管教，案發時
曾考慮將事件告訴老師，但因怕「無書讀」而最終放
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Ｘ富商「酒吧孽緣」被
勒索近1.4億元案，其生意夥伴Ｙ先生昨供稱，他於去年
11月在深圳遭被告等綁匪脅持上車後，他的手機即時沒
有訊號，後來被告令他致電Ｘ及Ｚ，他無法打出，他聽
見被告對在場綁匪說「俾佢打電話」，他看見其中一名
綁匪伸手入袋，未幾他的手機便恢復訊號，其後被告等
人被公安拘捕後，有公安對他透露其手機被人干擾，無
法打出。

控方決定不召其他證人
法官鮑理賢昨下令今早重召Ｘ出庭作供，就手機短訊

一事澄清，據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劉少儀表示，
控方決定不會再傳召其他證人，包括Ｚ先生、Ａ及Ｂ小
姐等人出庭作供，控方證供將於今早完結，女被告祁春
豔將於今早決定會否出庭自辯。
現年49歲的Ｙ先生昨接受辯方資深大律師駱應淦盤問

時指，他在深圳被綁架後，便在內地聘請律師跟進事
件，期間兩度應公安廳要求到深圳補充口供資料，他從
所聘的內地律師口中，得悉女被告被扣柙20天後已獲准
保釋候查，因為被告已過內地的拘留期限，而公安廳方
面仍需時搜集證據，其餘的綁匪則仍受查。

辯方指被告曾把Ｘ給她的手機短訊轉給Ｙ，並在庭上
讓Ｙ翻看該短訊，內容指「挑釁及報警的事，是不想，
當晚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當中說話的內容不是真的，
司機及游泳的地方，已不再重要，此事你太貪得無厭，
你做的已無端扯上太多，你不回電，我也不再追call了，
我在文華說的方案，請你今晚立即接受否則我已無能力
自己處理，之後怎樣發展，我亦無法控制，我都唔想架
（ ）。」

Ｙ親眼見被告手袋擲Ｘ
但Ｙ表示他收過被告無數的手機短訊，對於該短訊內

容，完全沒有印象，亦不知被告是否把Ｘ的短訊轉發給
他。辯方質疑Ｙ從沒有遭被告恐嚇，更從沒有親耳聽過
被告出言恐嚇或勒索Ｘ，Ｙ不同意上述所指，並強調他
在深圳被脅持期間，被告曾從手袋取出一疊屬於Ｘ及Ｚ
家人的偷拍照片，Ｙ指被告出示相片目的是要證明「她
有能力操控我們」。
Ｙ指他曾於2009年3月兩度親眼看見被告到Ｘ公司及住

所樓下，用手袋擲向Ｘ，還揚言會對Ｘ妻女不利，該兩
次事件Ｘ都有致電報警。38歲被告祁春豔，被控9項勒索
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名受審。

嚐禁果棄嬰屍 小情侶判感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長沙灣麗昌工廠大廈一
間針織廠，去年3月8日發生四級大火，消防隊目楊俊傑
不幸殉職，死因庭聆訊昨日進入第二日。與死者結伴深
入火場的隊員吳偉林與參與搜救的上級消防員在庭上憶
述事件經過時透露，由發覺楊俊傑失去聯絡起，共花了
2小時才將他救出，而且拯救訊息混亂。
死者的家屬聞言後更問：「點解明知佢失蹤咁耐，氧

氣樽用完，佢 都唔帶後備氧氣樽入去，咁救得出都無

啦。」
對於消防員入火場前未有拔匙啟動隨身警報器一事，

多名消防員昨均解釋一時忘記；吳偉林更稱警報器只要
靜止20秒便鳴響，令人難辨事態緩急，猶如裁判官陳碧
橋形容的「狼來了」，故往往備而不用。但煙帽主任劉
國富卻辯解，警報器靜止20秒預警，30秒長鳴，對消防
員安危十分重要。他又說，2006年歐盟對煙帽裝備重新
標準，香港已於去年全面革新。

殉職消防研死因 官指警報器「狼來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曾任工程師的男子聲稱遭任職護士的前女友苦纏達4

年，日前入稟高等法院禁制對方的滋擾行為。原訴人指前女友為求復合，不但聘請私

家偵探監視其行蹤、威脅自殺等，又買入原訴人同一幢大廈的單位，以求拉近距離。

至今年，前女友更將行動「升級」，多次恐嚇會對原訴人家人不利，逼使

其家人一度到深圳居住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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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春豔昨被押解出庭應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首名英超球隊華人班
主、上市公司伯明翰環球主席兼《成報》名譽主席楊家
誠（51歲），涉嫌於2001至2007年間洗黑錢高達7.2億元的
案件，昨於區域法院提訊。楊早前向法庭提出保釋期間
離港，但遭拒絕，法官昨接納楊的申請，將現金擔保由
400萬加至800萬元，批准其於下月中起一連4天離港，楊
於回港後才可將保釋金降回400萬元，案件押後至12月7
日作審前覆核。
辯方資深大律師郭兆銘表示，辯方要求更改不准離港

的保釋條件，希望楊可於下月15至19日離港4天，原因是
楊是伯明翰環球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公司設於香港及

英國，故楊需回英國處理足球隊事務及與隊友會面，而
楊在球隊中是一公眾人物，他需與股東商量公司業務及
處理有關事宜等。控方則表示案件嚴重，楊共被控5項
洗黑錢罪，涉款多達7.2億元，故反對楊於保釋期間離
港。控方又表示審訊時將傳召10名證人，其中6人是街外
證人、3名警員及一名為會計師的專家證人。
法官陳廣池最後批准楊可於下月共4天去倫敦處理業

務，並接納辯方建議將楊的現金擔保由400萬增加至800
萬元，而人事擔保的300萬不變，且需向警方提供倫敦的
地址，離境前24小時通知警方，回港後楊的現金擔保降
回400萬元。

楊家誠准赴英 處理球會事務


